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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制定，是CNAS根据设备监理领域

的特性而对CNAS-CI01《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所作的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或减

少该准则的要求。  

本文需与 CNAS-CI01:2012《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及CNAS-CI01-G001：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的应用说明》同时使用。若设备监理检验隐含了有关的实验

室检测活动，无损检测技术活动，应满足《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无损检测领域的应

用说明》的有关要求。  

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件章、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CNAS-CI01中章、节条

款号和名称。  

本次为初次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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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设备监理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是 CNAS 根据设备监理检验领域的特点而对 CNAS-CI01《检验机构能力

认可准则》所作的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和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设备监理单位行业管理规范》规定的设备监理检验活动（委托检

验及其他检验活动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适用于设备监理机构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大修等设备工程中，涉

及设备的制造质量检查、技术方案审查、设备性能评估等检验活动。其中，设备工程

是指以设备为主要建设内容的工程，包括规划、设计、采购、制造、安装、调试等过

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参考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不可缺少。对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只采用所引

用的版本；对没有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采用最新的版本(包括任何的修订)。 

CNAS-CI01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在 CNAS-CI01 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用要求 

4.1 公正性和独立性 

4.1.6 从事设备监理检验工作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检验机构中执业。 

4.1.6 a）设备监理检验机构不得从事与被检验设备相关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不得进行

推荐或者监制被检验设备等影响公正性的活动。 

4.2 保密性 

5  结构要求 

5.1 行政管理要求 

5.1.1 从事设备监理检验活动的检验机构应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

检验机构能够独立公正地开展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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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检验机构应有组织结构图描述其组织内部门之间，以及组织内部门与分支或

派出机构/部门之间的关系。 

5.1.4 检验机构具有承担相应的检验责任过失的赔偿能力。 

注：检验机构的责任保险可以是与所开展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设备监理专项保险。 

5.2 组织和管理 

5.2.2 检验机构应当尽可能参加检验机构间的比对活动，寻求在检验人员技术水平和

经验、装备能力、检验技术方法等方面的改进，增强对其检验结果的信心。 

5.2.5 检验机构技术主管、质量主管和报告授权签字人，在本机构执业时间不少于 1

年。 

5.2.5 a)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注册设备监理师资格，熟悉业务，具有适应岗位需要的

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对大型检验机构可以设立专业技术负责人，专业技术负责人也

应具有注册设备监理师资格。 

6  资源要求 

6.1 人员 

6.1.2 检验机构中从事管理和检验的人员应当是办理了合法聘用手续的全职签约人

员，检验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检验机构从事检验、检测活动。实行执业资格管理

的设备监理检验活动的从业人员其执业资格证书须注册到人员所在的检验机构，行业特

殊管理规定除外。 

6.1.3 从事设备监理检验工作的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检验、检测资格证书（见表 1）：

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总人数不少于 30 人，且专业配套，其中注册设备监理师不

少于 10 人；注册设备监理师、高级设备监理工程师和专业设备监理工程师总人数，

不少于平均每个专业 5 人；注册设备监理师总人数，不少于平均每个专业 3 人；报告

授权签字人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含），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相应专业的注

册执业资格且有不少于 5 年本专业工作经历。 

    检验机构应当对检验人员，特别是出具综合检验结论或对检验结论作出解释的检

验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检验工作质量进行定期统计、评价，并将其作为检验人员胜

任相应岗位、工作的依据。  

表 1  关键岗位人员资格、职称和工作年限要求 

序 人员 专业资格 职称 从事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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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工作年限 

1 
技术负责人 

专业技术负责人 

注册设备监理师或高级设备监

理师 
高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8年 

2 
总监理工程师/

授权签字人 

注册设备监理师、高级设备监

理师或专业监理工程师 
高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5年 

3 专业监理工程师 
注册设备监理师、高级设备监

理师或专业监理工程师 
中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3年 

4 助理监理工程师 助理监理工程师 初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1年 

 

6.1.4 总监理工程师应有书面任命并授权。 

总监理工程师应由具有三年以上设备监理工作经验的注册设备监理师担任。一名

注册设备监理师只宜担任一个监理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职务。 

6.1.8 检验机构应有文件化的对检验人员监督的程序、内容、方式、周期以及监督结

果使用的要求，并且明确监督人员的任职要求及其职责和权力。 

6.2 设施与设备 

6.3 分包 

6.3.1 设备监理检验机构不得将所承担设备监理检验工作分包给其他检验机构。无损

检测等专项检测项目可以分包，但分包方应具备相应检验资格。 

7  过程要求 

7.1 检验方法和程序 

7.1.1 设备监理检验机构应依据有关的标准规范，按其开展的检验活动的要求制定检

验指导书，必要时制定检验方案，尤其是应当明确检验结论的判断准则。 

7.1.9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检验安全管理程序，对危及检验人员及设备安全的危险源进

行辨识，评价其风险，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让检验人员知晓。 

7.2 检验项目和样品的处置 

7.3 检验记录 

7.3.1 检验记录应长期保存，直至被设备工程停止使用（拆除）。对于不合格项目的检

验报告，应单独建立项目台账。 

7.4 检验报告和检验证书 

7.5 投诉和申诉 

7.6 投诉和申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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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体系要求  

 


